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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區域經濟整合趨勢
(一)背景說明

台灣在2002年加入WTO之後，預估可以利用WTO多邊自由
化的機會，開拓海外市場。但是WTO自2002年展開杜哈
(Doha Round)談判，進展並不順利，使得台灣無法利用
WTO的平台。

近年來在WTO貿易自由化停滯之際，反觀區域整合的現象
變得更為明顯。區域貿易協定的數目大幅成長，區域化已
形成一股潮流。

這些區域貿易協定大部分是屬於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且大多數均是在1995年WTO成立之後才
形成。

3



1.區域經濟整合之進程圖

優惠性貿易措施

自由貿易區

關稅同盟

經濟同盟

共同市場

通常是已開發國家對開發中國家之優惠

最普遍之區域性經濟組織

共同關稅制度

人員、資金、勞務之自由化

貨幣的整合及其他方面的合作

(二)區域經濟整合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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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區域經貿協定的影響

貿易創造與貿易轉向效果

規模經濟效果

吸引外資效果

其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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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創造(trade creation)效果

→ FTA下關稅調降

→ A, B 雙邊貿易之成長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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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移轉(trade diversion)效果

A, B成立FTA關稅調降

→A, B 貿易取代了原先與C的貿易，對區
域外的C相對不利

A

CB

7



規模經濟與吸引外資效果

A, B的整合使得在A,B境內的商品、資
金、人員移動進一步自由化，有助於企業
進一步整合資源，發揮經濟規模。

在規模經濟效果帶動下，有助於吸引更多
的外人投資，而對非成員產生排擠效果。

其他效果(其他議題的合作，如產業搭
橋，相互認證機制等)，此可以加強成員
之連結與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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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球區域經濟整合概況

以目前全球區域整合趨勢來看，已有逐漸形成歐洲
與美洲兩大版塊，亞洲雖未形成明顯的版塊，但整
合的速度也在加速。

在歐洲方面，以歐洲聯盟(the European Union)此一
關稅同盟為主，在2004年東擴新納入10國後，2007
年又有保加利亞與羅馬尼亞加入，目前歐盟已有27
個會員國，為目前全球最大的關稅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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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洲地區方面，基本上是以美國為主要推手，以北美自
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
為主要區域貿易組織。雖然美國在推動涵蓋美洲所有國家(
古巴除外 )的美洲自由貿易區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mericas, FTAA)並未成功；但在2004年美國與中美洲6國
簽署了美國—中美洲—多明尼加自由貿易協定(US-Central 
America- Dominican Republic Free Trade Agreement)，使得
美洲地區的經濟整合又向前邁進一大步。

在亞洲方面，除了東協自由貿易協定(ASEAN Free Trade 
Agreement, AFTA)為歷史較久的區域貿易協定外，過去在
區域整合進展較有限，尚未形成較為完整的版塊。但近年
來亞洲各國均非常積極地投入區域整合，有相當程度的進
展。 10



表1 東亞主要國家區域貿易協定之進展(截至2010年7月)

國家 生效 簽署 談判階段 評估階段 合計

新加坡 18 1 7 4 30
韓國 6 2 7 13 28
印度 11 0 10 5 26
泰國 10 0 7 6 23
中國 9 2 4 7 22
馬來西亞 8 2 5 5 20
日本 11 0 4 4 19
印尼 7 1 2 5 15
菲律賓 7 0 1 3 11
越南 7 0 2 2 11
台灣 4 1 0 0 5
香港 1 1 1 0 3
合計 99 10 50 54 213

(四)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現況及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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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22 亞洲區域經濟整合現況亞洲區域經濟整合現況((含生效與簽署含生效與簽署))

年度 中國 日本 韓國 新加坡 泰國 印度
台灣

2000以
前

亞太貿易協定 東協自由貿易區
東協自由貿

易區、
寮國

亞太貿易協
定、尼
泊爾

2000 紐西蘭

2001 亞太貿易協定 斯里蘭卡

2002 新加坡
歐洲自由貿易聯
盟、日本

2003 香港 智利 澳大利亞、美國 澳大利亞 阿富汗 巴拿馬

2004 東協、澳門 墨西哥 中國-東協、約旦 中國-東協
南錐共同市
場、南亞自
由貿易區

2005 智利 馬來西亞
歐洲自由貿易
聯盟、新加坡

印度、韓國、泛
太平洋策略經濟
伙伴協定

紐西蘭 新加坡 瓜地馬拉

2006 巴基斯坦 菲律賓 東協
韓國-東協、巴拿
馬

韓國-東協 智利、不丹 尼加拉瓜

2007
智利、泰國、
汶萊、
印尼

美國＊ 日本
薩爾瓦多、宏
都拉斯

2008 新加坡、紐西
蘭

東協、越南
日本-東協、中
國、秘魯、海灣
合作聯盟＊

日本-東協

2009 秘魯 瑞士 印度、歐盟＊
澳紐-東協、印
度-東協

澳紐-東協、
印度-東協

東協、韓國

*表示簽署但還未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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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生效：東協-中國、東協-日本、東協-韓國

東協-澳紐、東協-印度

醞釀中：東協+3 (東協-中日韓)、
東協+6 (東協-中日韓、澳紐、印)

―其他可能發展
韓-歐盟FTA將在2010年生效

韓-中國FTA可能在2010年展開談判

台灣面臨重大的挑戰

以東協為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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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經濟整合對台灣競爭力的侵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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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2009年出口金額為2,037億美元，出口地區遍及
所有WTO153個會員，任何一個FTA均會對台灣出
口產生排擠，而如滾雪球的累積效果將會對台灣出
口影響持續擴大。

台灣在東亞區域整合已明顯落後，未來若無法尋求
突破，勢必是此波東亞區域經濟整合中最大的輸家
。特別是目前時間已不站在台灣這邊，台灣必須加
速擬定策略以消除此不平等之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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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簽署ECFA則是突破此一困境的一線契機。或
許有人質疑為何先選擇中國，而不先與其他國家結
盟？理由非常簡單，因為中國是台灣首要出口市場
，平均關稅又高(工業產品為9.5%)，與中國洽簽
ECFA可以拓展台灣出口空間，創造最大經貿利益。

台灣主要三大海外市場美國、歐洲及中國，中國將
是成長最快的，沒有理由放棄此一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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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主要
是以商品關稅減讓為主；但是隨著各國經貿互動的
增加，FTA涵蓋的議題也愈來愈廣，商品貿易已不
再是單一的核心議題，FTA亦觸及服務業開放、投
資、貿易便捷化、智慧財產權與環保等項目，並強
調建立成員之間密切經貿合作關係，所以有些國家
以其他名詞替代FTA。

二、ECFA之內涵
(一)ECFA之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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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較常見的名詞，大部分出現在亞太之區域貿
易協定。其中CECA主要是見於東協對外之區域
貿易協定；日本對外之FTA則統以經濟夥伴協定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EPA)稱之；有
些協定也會使用更緊密經貿關係協定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CEPA)，例如澳
紐之協定即屬於此。

另外目前仍有許多國家，例如美國目前仍然沿用
FTA，但涵蓋的項目並不會少於使用其他名詞的
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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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單就名稱未必能夠反應出各協定內容的差異。但無

論是採取何種名稱，均是在自願的動機與平等互惠的基

礎上。

至於簽署的方式則有以下2方式：

1.一次到位：一次完成FTA簽署，涵蓋所有項目，例如美

國之FTA。

2.循序漸進：先簽架構協定，確立內容再逐項談判。例如

中國-東協FTA：2002(架構協定+早期收穫)、2004(商品

貿易)、2007(服務業貿易協定)、2009(投資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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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FA既為架構協定，意指未來雙方將就涵蓋項目

先達成共識，再逐步完成，此是採取東協-中國及

東協-韓國自由貿易協定的方式。

所以ECFA可以視為FTA的前置協定，目的用以建

構未來兩岸之經貿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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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CFA協議文本主要內容
協議文本(草案)除序言外、包括總則、貿易與投資、經濟合作、早期收穫及其他等計

五章、十六條

序言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目標

第二條 合作措施

第二章 貿易與投資

第三條 貨品貿易

第四條 服務貿易

第五條 投資

第三章 經濟合作

第六條 經濟合作

第四章 早期收穫

第七條 貨品貿易早期收穫

第八條 服務貿易早期收穫

第五章 其他

第九條 例外

第十條 爭端解決

第十一條 機構安排

第十二條 文書格式

第十三條 附件及後續協議

第十四條 修正

第十五條 生效

第十六條 終止

附件一 貨品貿易早期收穫產品清單及降稅安排

附件二 適用於貨品貿易早期收穫產品的臨時原產地規則

附件三 適用於貨品貿易早期收穫產品的雙方防衛措施

附件四 服務貿易早期收穫部門及開放措施

附件五 適用於服務貿易早期收穫部門及開放措施的服務提供者定義 21



序言：

雙方同意，本著世界貿易組織(WTO)基本原

則，考量雙方的經濟條件，逐步減少或消除

彼此間的貿易和投資障礙，創造公平的貿易

與投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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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則：
協議目標為：

• 加強和增進雙方之間的經濟、貿易和投資合作
• 促進雙方貨品貿易和服務貿易進一步自由化，逐步建立
公平、透明、便利的投資及其保障機制

• 擴大經濟合作領域，建立合作機制

合作措施：

• 雙方同意，考量雙方的經濟條件，採取包括但不限於以
下措施，加強兩岸的經濟交流與合作

– 逐步減少或消除雙方之間實質多數貨品貿易的關稅和非關
稅障礙

– 逐步減少或消除雙方之間涵蓋眾多部門的服務貿易限制性
措施

– 提供投資保護，促進雙向投資

– 促進貿易投資便捷化和產業交流與合作 23



貿易與投資

貨品貿易：

• 雙方同意在「貨品貿易早期收穫」基礎上，不遲於本

協議生效後6個月內就貨品貿易協議展開磋商，並儘

速完成

• 未來貨品貿易協議之磋商內容，包括：關稅減讓或消

除模式、原產地規則、海關程序、非關稅措施及貿易

救濟措施(如「補貼及平衡措施協定」、「防衛協

定」規定的措施及適用於雙方之間貨品貿易的雙方防

衛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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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與投資

服務貿易：

• 雙方同意在「服務貿易早期收穫」基礎上，不遲於本協議生效

後6個月內就服務貿易協議展開磋商，並儘速完成

• 未來服務貿易協議的協商內容，包括：逐步減少或消除雙方之

間涵蓋眾多部門的服務貿易限制性措施、繼續擴展服務貿易

的廣度與深度及增進雙方在服務貿易領域的合作

投資：

• 雙方同意在本協議生效後6個月內就建立投資保障機制、提高

投資相關規定透明度及促進投資便利化等事項展開協商，並儘

速達成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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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合作
雙方同意加強經濟合作事項，包括但不限於

• 智慧財產權保護與合作

• 金融合作

• 產業合作

• 貿易促進及貿易便捷化

• 推動雙方經貿團體互設辦事機構等

早期收穫計畫

早期收穫計畫涉及的產品在項目數、金額、比例上

均達到相當的規模；涉及的服務業別開放，也已充

分考量彼此的需要 26



其他

機構安排：

• 雙方成立「兩岸經濟合作委員會」，負責處理與本協

議相關的事宜，包括

– 完成為落實本協議目標所必需的磋商

– 監督並評估本協議的執行

– 解決任何關於本協議解釋、實施和適用的爭端

• 委員會可根據需要設立工作小組，處理特定領域中與

本協議相關的事宜，並接受委員會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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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生效：

• 協議簽署後，雙方應各自完成相關程序並以書面

通知另一方。本協議自雙方均收到對方通知後次

日起生效

終止：

• 一方終止本協議應以書面通知另一方。雙方應在

終止通知發出之日起一定期間內開始協商。如協

商未能達成一致，則本協議自通知一方發出終止

通知之日起一定時期間終止
28



貨品貿易早期收穫清單

適用於貨品貿易早期收穫產品的臨時原產地

規則

適用於貨品貿易早期收穫產品的雙方防衛措

施

服務貿易早期收穫部門及開放措施

適用於服務貿易早期收穫部門及開放措施的

服務提供者定義

五項附件主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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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後續協議協商時間表

協議名稱 展開協商時間

貨品貿易協議 兩岸經濟協議生效後6個月內，儘速完成

服務貿易協議 兩岸經濟協議生效後6個月內，儘速完成

投資相關協議 兩岸經濟協議生效後6個月內，儘速完成

爭端解決協議 兩岸經濟協議生效後6個月內，儘速完成

(三)ECFA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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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關稅減讓

(2)貿易規則

(3)標準制定

(4)投資保障

(5)服務業市場

(6)產業合作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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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關稅減讓
表3 2010年中國工業產品MFN平均關稅(HS2位碼)

HS2 產品名稱
2010年MFN
平均稅率

25 鹽；硫磺；土及石料；塗牆料，石灰及水泥 3.5 
26 礦石、熔渣及礦灰 1.4 
27 礦物燃料、礦油及其蒸餾產品；含瀝青物質；礦蠟 5.6 
28 無機化學品；貴金屬、稀土金屬、放射性元素及其同位素之有機及無機化合物 5.5 
29 有機化學產品 5.6 
30 醫藥品 4.9 
31 肥料 8.6 

32 鞣革或染色用萃取物；鞣酸及其衍生物；染料、顏料及其他著色料；漆類及凡立水；油灰及其他灰
泥；墨類

7.6 

33 精油及樹脂狀物質；香水、化妝品或盥洗用品 14.6 

34 肥皂，有機界面活性劑，洗滌劑，潤滑劑，人造蠟，調製蠟，擦光或除垢劑，蠟燭及類似品，塑型
用軟膏，（牙科用蠟）以及石膏為基料之牙科用劑

9.6 

35 蛋白狀物質；改質澱粉；膠；酵素 9.6 
36 炸藥；煙火品；火柴；引火合金；可燃製品 8.3 
37 感光或電影用品 12.7 
38 雜項化學產品 7.2 
39 塑膠及其製品 7.9 
40 橡膠及其製品 11.6 
41 生皮(毛皮除外)及皮革 9.3 
42 皮革製品；鞍貝及輓具；旅行用物品、手提袋及類似容器；動物腸線（蠶腸線除外）製品 15.3 
43 毛皮與人造毛皮及其製品 17.6 
44 木及木製品；木炭 3.8 32



表3 2010年中國工業產品MFN平均關稅(HS2位碼)(續)

HS2 產品名稱
2010年MFN
平均稅率

45 軟木及軟木製品 5.1 
46 草及其他編結材料之編結品；編籃及柳條編結品 9.1 
47 木漿或其他纖維素材料之紙漿；回收（廢料及碎屑）紙或紙板 0.0 
48 紙及紙板；紙漿、紙或紙板之製品 6.7 
49 書籍，新聞報紙，圖書及其他印刷工業產品；手寫稿、打字稿及設計圖樣 3.1 
50 絲 8.8 
51 羊毛，動物粗細毛；馬毛紗及其梭織物 12.3 
52 棉花 9.0 
53 其他植物紡織纖維；紙紗及紙紗梭織物 7.3 
54 人造纖維絲 7.0 
55 人造纖維棉 8.8 
56 填充用材料、氈呢、不織布；特種紗；撚線、繩、索、纜及其製品 8.8 
57 地毯及其他紡織材料覆地物 13.3 
58 特殊梭織物；簇絨織物；花邊織物；掛毯；裝飾織物；刺繡織物 10.3 
59 浸漬、塗佈、被覆或黏合之紡織物；工業用紡織物 9.8 
60 針織品或鉤針織品 10.2 
61 針織或鉤針織之衣著及服飾附屬品 16.2 
62 非針織及非鉤針織之衣著及服飾附屬品 15.8 
63 其他製成紡織品；組合品；不堪用衣著及不堪用紡織品；破布 14.5 
64 鞋靴、綁腿及類似品；此類物品之零件 18.0 
65 帽類及其零件 17.1 
66 雨傘、陽傘、手杖、座凳式手杖、鞭、馬鞭及其零件 12.0 
67 已整理之羽毛、羽絨及其製品；人造花；人髮製品 21.6 33



表3 2010年中國工業產品MFN平均關稅(HS2位碼)(續)

HS2 產品名稱
2010年MFN
平均稅率

68 石料、膠泥、水泥、石棉、雲母或類似材料之製品 13.2 
69 陶瓷產品 13.9 
70 玻璃及玻璃器 13.6 
71 天然珍珠或養珠、寶石或次寶石、貴金屬、被覆貴金屬之金屬及其製品；仿首飾；鑄幣 10.6 
72 鋼鐵 5.1 
73 鋼鐵製品 9.5 
74 銅及其製品 6.9 
75 鎳及其製品 4.8 
76 鋁及其製品 8.7 
78 鉛及其製品 4.5 
79 鋅及其製品 4.6 
80 錫及其製品 5.1 
81 其他卑金屬；瓷金；及其製品 5.4 
82 卑金屬製工具、器具、利器、匙、叉及其零件 10.3 
83 雜項卑金屬製品 11.0 
84 核子反應器、鍋爐、機器及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7.8 

85 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錄音機及聲音重放機；電視影像、聲音記錄機及重放機；以及上述各物之零
件及附件

9.2 

86 鐵路或電車道機車、車輛及其零件；鐵路或電車道軌道固定設備及配件與零件；各種機械式（包括
電動機械）交通信號設備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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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010年中國工業產品MFN平均關稅(HS2位碼)(續)

HS2 產品名稱
2010年MFN平
均稅率

87 鐵路及電車道車輛以外之車輛及其零件與附件 16.2 

88 航空器、太空船及其零件 2.1 

89 船舶及浮動構造體 7.6 

90 光學、照相、電影、計量、檢查、精密、內科或外科儀器及器具；上述
物品之零件及附件

8.0 

91 鐘、錶及其零件 15.7 

92 樂器；與其零件及附件 19.5 

93 武器與彈藥；及其零件與附件 13.0

94 家具；寢具、褥、褥支持物、軟墊及類似充填家具；未列名之燈具及
照明配件；照明標誌、照明名牌及類似物；組合式建築物

7.2 

95 玩具、遊戲品與運動用品；及其零件與附件 7.3 

96 雜項製品 19.7 

97 藝術品、珍藏品及古董 9.6 

25-97平均 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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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目前仍屬於高關稅國家，工業
產品平均關稅仍達9.58%。未來ECFA藉
由早收計劃以及商品貿易協定的談判，
可以打開中國市場。

同樣地台灣也需逐步開放其國內市場，
一般而言對於傳統、內需型產業衝擊較
大，對於科技產業影響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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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貿易規則

產業可能於發展階段面臨外國產品的進口競爭

，需有相關貿易救濟措施(進口防衛、反傾銷、

反補貼)提供產業公平競爭的環境。

貿易規則的制度，目的並不是保護產業，而是

提供產業一穩定的基礎，公平的環境。

透過ECFA協商來確定貿易規則，可達到提供

產業公平競爭環境的同時，又不至於造成兩岸

貿易往來過多限制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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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標準制定

產業面對中國強制檢驗與法定檢驗雙重規範，
各地方政府標準多有不一致與不明確之問題

透過兩岸合作，增加資訊透明度，調和中央與
地方之落差，減少不必要之認驗證程序與項目

針對新興產品之標準合作，制訂共通標準，以
透過可預期、透明與一致之基礎，提升中國政
府與民間採購市場之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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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投資保障

ECFA中已將促進投資合作列為未來重要合作項目

未來將建立投資便利化機制，以及投資保護(投保協議)機
制

投資便利化機制：可協助解決產業面對之投資障礙，
降低審批時間與不確定因素

投保協議之洽簽：產業與官方(政府)之投資權利爭議(
如徵收、合約爭議、環保要求等)，均可能跳過中國
司法制度，在第三國(地)，透過國際仲裁程序迅速解
決，提升裁判可預測性、明確性與時間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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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服務業產值比重僅約四成，與已開發國家
相去甚遠。但工業成長迅速，提供生產性服務
業極大的發展空間。

未來兩岸產業分工模式宜由製造業拓展至服務
業，由加工出口模式轉向重視中國內需市場。

兩岸在服務業若能合作，將可突破台灣先天發
展限制，有利於創新和知識的累積，使台灣服
務業能夠開創新的格局。

5.服務業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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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國大陸服務業市場仍存在許多貿易及非
貿易障礙，有待政府協助排除，以為台灣業者
取得進入中國服務業市場之先進商機。唯中國
大陸要求我方對等開放對台灣產業之衝擊影響
亦應一併納入考量。

台灣必須善加利用ECFA，爭取金融保險、批
發零售、運輸、電信等領域的開放，進一步調
整台灣的生產模式，由OEM延伸至內銷市場的
開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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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FA討論重點，應不只侷限在貿易及投資層
面，而應考慮在全球產業版圖變遷及台灣科技
產業發展趨勢，強化產業合作。

兩岸產業交流合作重點包括產業共同研發、共
同生產、產銷合作、共同投資，甚至還包括兩
岸跨國企業營運管理、產業集資、金融服務、
倉儲轉運等方面合作。以上均可以納入未來
ECFA之內容。

6.產業合作

42



三、早期收穫影響分析

在製造業及農業方面，台灣共爭取到539項，
其中製造業有521項。此521項產品2009年台灣
對大陸出口的金額為138.2億美元，平均面對的
關稅率是9.5%。

大陸早收項目共計267項，全部屬製造業，農
業完全排除在清單中。此267項產品2009年對
台灣出口的金額為28.6億美元，平均面對的關
稅率是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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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台灣、大陸早收項目比較

台灣早收項目 大陸早收項目

主要產業
金額

項數 平均關稅 主要產業
金額

項數 平均關稅
(億美元) (億美元)

石化產業 59.44 88 7.03 機械產業 4.73 69 3.6

金屬製品產業 18.18 26 6.04 化學品 4.50 51 4.0
紡織產業 15.88 136 10.82 電機產業 4.31 10 3.7
機械產業 11.43 107 8.33 自行車產業 4.02 16 5.1
鋼鐵產業 10.78 22 7.09 石化產業 3.28 42 3.6
電機產業 8.62 21 9.60 電子產業 3.19 17 4.4

電子產業 6.18 17 11.69 紡織產業 1.24 22 5.4
其他 7.87 122 - 其他 3.31 40 -

全部總計 138.38 539 9.49 全部總計 28.58 267 4.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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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進口稅率
(X％)

協議稅率

早期收穫計畫實施
第1 年

早期收穫計畫實施
第2 年

早期收穫計畫實施
第3 年

1 0<X≦2.5 0

2 2.5<X≦7.5 2.5 0
3 X>7.5 5 2.5 0

表5 台灣方面早期收穫產品降稅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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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進口稅率
(X％)

協議稅率

早期收穫計畫實施
第1 年

早期收穫計畫實施
第2 年

早期收穫計畫實施
第3 年

1 0＜X≤5 0
2 5＜X≤15 5 0
3 X＞15 10 5 0

表6 大陸方面早期收穫產品降稅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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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而言，台灣所獲之ECFA早收項目以傳統
產業為主，高科技產業不多，主要是因為大多
數高科技產品已是零關稅。

台灣早收項目基本上可以分成兩種類型，一類
是相對資本密集的傳統產業，這些產業因為競
爭力不弱，對中國大陸的出口金額不小，但因
遭受到東協加一的威脅，因此列入早收項目不
僅可以幫這些產品保持在中國大陸市場的佔有
率，同時也可以具有取代日、韓產品的功效，
如石化、機械、紡織中上游產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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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類是相對勞力密集的傳統產業，這些產業
在中國大陸高關稅障礙下，出口中國大陸不
易，因此目前出口金額非常小，如自行車及其
零組件、汽車零組件、馬達、高爾夫球用具、
不鏽鋼、鞋材、袋包箱、輪胎、檢測儀器、復
健器械、小家電、光學儀器元件、玻璃纖維、
視聽設備零件、電子管、電線電纜等。

這些產品台灣具有一定的技術優勢，但關稅大
都在10%以上，且中國大陸具有龐大的市場商
機。利用ECFA早收降稅優勢，可以幫助這些
廠商攻佔大陸市場，開創新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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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傳統產業透過ECFA早收之實施，開拓
中國大陸內需市場，對台灣的經濟有以下效
益。

1.平衡產業結構

台灣資源過度集中高科技產業，使傳統產業逐
漸萎縮，創造的就業機會相對不足；易受國際
景氣影響，每逢全球經濟風暴時，台灣均無法
倖免。若台灣能藉由中國大陸內需市場的開
拓，帶動傳統產業再生的機會，對台灣產業結
構平衡會有很大幫助，可以降低國際景氣波動
對台灣影響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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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平衡區域發展
台灣傳統產業，例如石化、紡織、機械、自行車、運
動器材、鞋業等大都聚集在中南部地區。由於傳統產
業的沒落，使得中南部的發展受限，失業相對嚴重。
透過ECFA讓傳統產業有重新發展的機會，對中南部區
域的發展及就業機會的創造將幫助。

3.增加就業機會
降低失業率為台灣目前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但高
科技產業屬資本及技術密集產業，大量的投資對創造
國內就業機會幫助不大，反而是傳統產業相對雇用人
力較多。協助傳統產業開拓中國大陸內需市場，不僅
相對投資金額小，且由於傳統產業對一般勞工的雇用
較多，可以解決部分結構性失業問題，對增加國內就
業的機會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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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維護我農業利益，ECFA諮商台灣未給予中國
大陸任何一項農產品早收優惠。

大陸給予我方18個稅項農漁產品零關稅優惠。

農產品(涵蓋13個稅項，8種產品)：文心蘭、金針
菇、香蕉、柳橙、檸檬、哈密瓜、火龍果、茶
葉。

漁產品(涵蓋5種稅項，5種產品)：其他活魚、其
他生鮮冷藏魚、其他冷凍魚、其他凍魚片、生鮮
甲魚蛋。

18個稅項協商前平均稅率13.3%，將分期降為零
關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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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項數比例：我國9項：大陸11項

(一)大陸方面服務貿易早期收穫清單（11項）

大陸給予我國之早收清單：「非金融服務業部分」

1、會計審計簿記服務業

2、電腦服務業

3、自然科學與工程學研發

4、會議服務業

5、專業設計服務業

6、取消臺灣華語電影片進口配額限制

7、醫院服務業

8、飛機維修保養業

大陸給予我國之早收清單：「金融服務業部分」

9、保險業

10、銀行業

11、證券期貨業

(二)台灣方面服務貿易早期收穫清單（9項）

我國給予大陸之早收清單：「非金融服務業部分」

1、研發服務業

2、會議服務業

3、展覽服務業

4、特製品設計服務業，室內設計除

5、大陸華語與合拍電影片

6、經紀商服務業，活動物除外

7、運動休閒服務業

8、空運服務業電腦訂位系統

我國給予大陸之早收清單：「金融服務業部分」

9、銀行業

兩岸經濟協議服務貿易早期收穫清單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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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FA真正的影響應是後面要簽署的「商品
貿易協定」、「服務貿易協定」、「投資協
定」；視雙方簽署及生效的時間及內容而定
。

台灣-中國FTA完成後對台灣之影響：

A.對整體經濟的影響：對台灣GDP的影響是
正 面 的 ， 大 約 可 以 增 加 實 質 GDP 成 長
1.6~1.7%左右：但真正影響效果尚須視雙邊
商品開放程度及降稅的幅度結果而定。

四、ECFA的後續影響及因應
(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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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對產業的影響：有正有負。

a.對優勢產業而言：兩岸FTA對台灣優勢產業
拓展大陸市場非常有利，因為可以優惠稅率
進入中國市場，與東協國家立於平等競爭地
位，且可取代其他尚未與中國簽署FTA的國
家，例如日、韓產品之出口中國。

b.對弱勢產業而言：兩岸FTA可能造成弱勢產
業的保護程度降低，需面臨中國產品的強力
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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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品貿易自由化：重點在以下兩項工作

關 稅 調 降 ： 弱 勢 產 業 可 以 列 入 敏 感 產 品
項目，延長調整期

原 產 地 規 定 ： 可 以 設 計 個 別 產 品 的 原 產
地規定，以符合業界的需要。

(2)服務業市場開放：

市場進入問題：主要重點在服務業，若台灣服務
業可以進入大陸市場，對台商在大陸的製造會有
幫助。當然國內市場也可能因為陸資的進入而增
加競爭壓力。

(二)因應
1.業界關心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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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弱勢產業可以爭取列入敏感性產品，延長降稅期
及縮小降稅幅度，爭取調整時間。

(2)設計個別產品的原產地規定，達到保護的效果。

(3)透過談判，要求政府協助排除大陸市場的進入障
礙，包括市場進入及排除一些關稅及非關稅貿易
障礙。

2. 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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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產業轉型，尋求兩岸合作的機會，進行兩岸分
工，共創雙贏。

(5)利用中國先行先試概念，先行進入中國內需市
場，搶得先機。

(6)政府已在規劃950億元新台幣的「因應貿易自由
化產業調整機制」，涵蓋製造業及服務業，以
協助廠商提升競爭力、轉型或損害賠償。

2. 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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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ECFA是解決台灣經濟困境的一線契機

−雖非解決國內經濟困境的唯一策略，但卻是有效的
途徑

−貿易自由化降低或撤除貿易障礙，可促進資源的有
效分配，提升福利水準

−可強化台灣在國際產業鏈中的地位、提升台灣的區
位優勢

−或許可以打開與其他國家或區域洽談FTA的通道，
使台灣有機會加入全球區域整合的行列，降低邊緣
化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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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一)台灣的機會與挑戰



若較日韓先簽署，可取得領先日、韓進入大陸市場的優勢

− 成為外商進入大陸市場的門戶

− 有助産業供應鏈根留台灣、增加對台採購、産業競爭力

− 加速台灣發展成為産業運籌中心

中國大陸廣大的市場，提供台灣一個建立自有品牌與服務貿
易出口的絕佳舞台

若能透過ECFA建立ㄧ個有效的合作機制，促成台海兩岸結
合產業的優勢，建立產業標準或產業的合作開發、投資與產
銷，以擺脫兩岸在全球分工體系中的相對弱勢，則ECFA的
簽署未必會提高我國對中國大陸的依賴，相反的，卻可讓台
灣藉機進行產業升級與轉型，再創經濟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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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

ECFA並非「百利而無一害」，對若干弱勢、敏感
產業確有可能造成衝擊

談判時爭取不開放、較長期程開放或調適期

透過專家精確評估，切實掌握國內產業衝擊

強化後續監管機制，即時協助國內產業面對衝擊

依個別產業特性及遭遇問題，分別擬訂輔導措施，
協助產業升級

對優勢產業，協助廠商利用開放時機，借力使力，
強化台灣在高科技領域的轉軌突圍，蓄積中長期創
新發展的動能 60



(二)ECFA下兩岸之新局面

兩岸互動的經驗，獨特的個案：

政治上的對立；

國防上的對峙；

外交上的對抗；

經貿上往來密切；

過去官方往來冷漠，但民間互動熱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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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在過去制度不健全，法律保障不完整的情況
下，經貿有如此發展可以說是非常難得。展望未來
兩岸經貿發展趨勢，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1)政治上的和諧將有助於經貿關係的開展

(2)制度化的發展有助增加兩岸經貿互動

(3)ECFA是兩岸經貿關係制度化的重要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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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以貿易立國，貿易是台灣經濟血脈，成長
的動能，愈自由化對台灣愈有利。

台灣過去經濟發展成功的關鍵在於充滿信心，
善用優勢迎接挑戰，才能創造經濟奇蹟。

台灣應該以積極的態度，掌握ECFA帶來的機
會，勇敢地迎向全球化的浪潮，才有可能在國
際競爭中脫穎而出。

63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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